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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核安全局关于同意江西省火电建设公司民用核安全机械设备安装许可

证法人代表变更的通知 

 
(国核安函〔2009〕97号) 

江西省火电建设公司： 

  你公司《关于核电持证相关内容变更的报告》（赣火电办〔2009〕50号）收悉。 

  你公司法人代表变更为肖荣华，并已通过工商管理部门的变更登记。通过对你单位提交的资料的

审查，我局认为你公司法人代表的变更不影响你公司民用核安全设备的安装能力，同意你公司民用核

安全设备安装许可证法人代表变更为肖荣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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